
 

 

 

 

敬啟者： 

 

刊登學生作品或活動照片同意書  

 

  多年來，老師們慣常挑選學生優異的作品讓同學分享，用以促進教

學的互長，我們相信透過接觸同學的佳作，可以啟發創意和提升作品的

水平。  

 

  再者，本校亦重視學生全人教育，均衡發展，故在課堂內外均積極

推行各類型的活動，並拍攝有關活動的花絮，以供日後刊登在學校網頁、

刊物或宣傳品上，讓家長及公眾人士了解本校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。  

 

  因此，我們希望取得家長的同意，授權本校保存或刊登與 貴子弟

有關的作品或活動照片。倘家長不同意此項安排，煩請具函交班主任轉

交本校。  

 

 

  此致  

 

貴家長  

樂道中學校長  

 

 

 

謹啟  

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 

 

 

樂道中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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